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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logical protection standards for

  the children in X-ray diagnosi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儿童x

本标准适用于儿童x
本标准根据GB 4792,

线诊断中的防护原则和要求。

线诊断实践。

GB 16348制定。

2 引用标准

GB 4792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GB 8279 医用诊断X线卫生防护标准

CUB 16348  X线诊断中受检者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3 总则

3.1 儿童X线检查所受的医疗照射，必须遵循x线检查的正当化和放射防护最优化原则，在获得必要

诊断信息的同时使受检儿童受照剂量保持在可以合理达到的最低水平。

3.2 对儿童施行x线诊断检查，必须注意到儿童对射线敏感、其身躯较小又不易控制体位等特点，采

取相应有效防护措施。儿童X线群检必须加以控制。

3.3 必须建立并执行x线诊断的质量保证计划，提高x线诊断水平，减少儿童受检者所受照射剂量。

3.4 各种用于儿童的医用诊断x线机防护性能、工作场所防护设施及安全操作均须符合GB 8279的
要求。

4 专用于儿童X线诊断设备的防护要求

4.1 透视用x线机必须配备影像增强、限时装置及影像亮度自动控制系统

4. 2 摄影用x线机必须具备能调节有用线束矩形照射野并带光野指示的装置

4.3 x线机应配备供不同检查类型、不同儿童年龄使用的固定体位的辅助设备。

4.4 非专用于儿童的x线机，用于儿童x线检查时应参照本章要求执行。

S X线防护设备和用品的防护要求

5,1 X线机房必须具备为候诊儿童提供可靠防护的设施。

5.2 专供儿童x线检查用机房内要合理布局，并应按儿童喜欢的形式装修，以减少儿童恐惧心理，最

大限度地争取儿童合作。

5. 3 使用单位必须为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检查配备有保护相应组织和器官的具有不小于。. 5 mm铅

当量的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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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临床医师的要求

6.1 应严格掌握儿童X线诊断适应证。对患儿是否进行X线检查应根据临床实际需要和防护原则进

行分析判断，确有正当理由方可申请x线检查。

6.2 在对患儿进行诊断时，应优先考虑采用非电离辐射检查法。

6. 3 在x线透视下进行骨科整复和取异物时，不得连续曝光，并注意尽量缩短时间。

7 对x线工作者的要求

7.1 必须熟练掌握儿科放射学业务技术和射线防护知识，仔细复查每项儿童x线检查的申请是否合

理，有权拒绝没有正当理由的x线检查。

7.2 除临床必需的X线透视检查外，应对儿童采用x线摄影检查。
7. 3 透视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暗适应，透视中应采用小照射野透视技术。

7.4 对儿童进行x线摄影检查时，应严格控制照射野，将有用线束限制在临床实际需要的范围内。照

射野面积一般不得超过胶片面积的io00e

7.5 对儿童进行X线摄影检查时，应采用短时间曝光的摄影技术。

7.6 对婴幼儿进行x线摄影时，一般不应使用滤线栅。

了.7 对儿童进行x线检查时，必须注意非检查部位的防护，特别应加强对性腺及眼晶体的屏蔽防护。

7.8 使用移动式设备在病房或婴儿室内做x线检查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减少对周围儿童的照射，不

允许将有用线束朝向其他儿童。

了.9 未经特殊允许不得用儿童做X线检查的示教和研究病例。

7.10 对儿童进行X线检查时，应使用固定儿童体位的设备。除非特殊病例，不应由工作人员或陪伴者

扶持患儿。必须扶持时，应对扶持者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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